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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與西門子中國成立合營企業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GL與西門子中國訂立該協議以成立

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將從事為中國市場及國際市場開發及製造計量數據管理系統及智能

計量解決方案，同時發展表計產品的出口業務。

由於就本公司成立合營企業之資本承擔之適用百分比比率少於 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成立合營企業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而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按自願基準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就與西門子中國訂立合作協議而作出之公告，協議

內容有關成立共同戰略合作小組以進行中國市場之智能用電、智能家居、智能輸電及智能

配電等領域之可行性研究。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GL與西門子中國訂立該協議以成立合

營企業，合營企業將從事為中國市場及國際市場開發及製造計量數據管理系統及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同時發展表計產品的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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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訂約各方︰

(A)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GL，主要從事製造電能表業務；

(B) 西門子中國，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西門子中國與其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本公

司或其關連人士及與彼等概無關連。

成立合營企業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WGL與西門子中國已同意於中國湖南省長沙成立合營企業，年期為 25
年。

合營企業將從事研究、開發、監造、測試、生產、銷售計量數據管理系統及終端對終端智

能計量解決方案及其系統整合及項目管理、設計及交付增值營運服務及營銷、規格化、設

計、測試及向中國以外全球多個市場出口不同的表計產品。

合營企業之註冊資本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合營企業將擁有人民幣 50,000,000元（相等於約 61,170,000港元）之註冊

資本，將由西門子中國及WGL以現金注資 60%及 40%。註冊資本乃由訂約各方公平磋商後

釐定，並基於合營企業之預期資金需求。

WGL對合營企業之註冊資本之資本承擔人民幣 20,000,000元（相等於約 24,468,000港元）將以

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支付。

合營企業之董事會

合營企業之董事會將由五名董事組成。西門子中國將有權提名三名董事（包括合營企業之

主席），而WGL將有權提名兩名董事（包括合營企業之副主席）。合營企業將於其成立後以

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之形式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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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電能表、水、燃氣及熱能表及數據採集終端的開發、製造及銷售以及

提供能源效益解決方案服務。

西門子是德國跨國企業集團，活躍於工業、能源、運輸及健康護理行業。其為電子及電器

工程之全球領袖，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作第一上市及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作第二上市。西

門子於大約 190個國家營運及經營約 285個生產及製造設施。西門子中國為西門子之全資附

屬公司，並負責西門子於中國之業務營運。西門子中國於中國僱用約 30,000人，並成立 16
個研發中心、65間營運企業及65個地區辦事處。

本公司認為成立合營企業將令其可與一間全球電子及電器工程領先企業合作開拓計量數據

管理系統及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業務。此外，本集團可透過合營企業於全球營銷其表計產

品。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該等條款就本公司

及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而成立合營企業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由於就本公司成立合營企業之資本承擔之適用百分比比率少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
成立合營企業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而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按自願基準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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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協議」 指 WGL與西門子中國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訂立之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備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合營企業」 指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於中國成立之合營企業；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計量數據管理系

統」

指 以先進表計及其他表計收集系統收集表計數據、處理、管理及

儲存該等數據及向公用設施收費及客戶資訊系統、斷供管理系

統、人力管理系統、資產管理及其他企業應用系統傳送該等數

據之軟件；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西門子」 指 Siemens AG，西門子中國之控股公司；

「西門子中國」 指 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公司；

– 4 –



「智能計量解決方

案」

指 計量、收集及分析能源使用量的系統，該系統按要求（按要求）
或預定程序與包括電表、燃氣表、熱能表及水表的先進設備相

互作用；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WGL」 指 威勝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並由本公司

全資擁有。

於本公告內使用人民幣1.00元兌1.2234港元之匯率，僅供說明用途。

承董事會命

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吉為

主席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吉為先生、曹朝輝女士、曾辛先生、鄭小平女士、王學信

先生及李鴻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吳金明先生、潘垣先生及許永權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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